馬來西亞同學會新章程(1999年6月27日)

第一章　總則

  第一條：本會定名為馬來西亞同學會（以下簡稱「本會」）。

  第二條：本會基於學生自治精神，以砥礪學行、增進友誼、培養優良學

風、提倡高尚娛樂促進文化交流為宗旨。

第二章　會員

第三條：凡馬來西亞籍在臺在學學生，皆為本會會員。

        第四條：本會會員享有下列權利：

               一．身份權：會員身份保障權、全體會員大會出席權、會員代表大會列席權、會長候選權、會長彈劾權、創制權、複決權、會長選舉權。

               二．受益權：參與本會活動及享受各項服務之權利。

       第五條：一．凡本會會員皆有遵守本會規章、維護本會聲譽、參與本會會務、繳交會費之義務。

               二．本會會員有違反本會規章或損害本會聲譽之情形者，得由全體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視情況議決懲處之。

第三章　組織──全體會員大會

       第六條：本會以「全體會員大會」（以下簡稱「全員會」）為最高權力機構。全員會之召開，須經會員代表大會過三分之二議決通過，或本會總會員人數中1/5人數之聯署：

               一．經會員代表大會議決通過或經會員之聯署而召集全員會者，由應次會員代表大會內部遴選召集委員五人負責召集。

               二．發起人必須在聯署書上註明召集理由，以及全員會開會時之討論議題。聯署完成後，發起人應備妥與聯署書正本相符之影本一份，並於影本之每頁上簽章，連同正本交由會長查驗。會長應當場查驗，如確認影本與正本相符後，應將正本連同簽章之收執證明交回發起人，並在該影本之每頁上簽章。會長經查核聯署內容正確無誤後，應即聯絡會員代表大會議長、聯署發起人（超過一人時，由內部選派一人）共同組成召集委員會，盡速召開全員會。

       第七條：全員會最少須有本會總會員人數中1/20人數之出席。倘因出席人數不足導致流會，得再召集一次，如出席人數仍不足而再次流會，前項之議決或聯署應重新進行。

第四章　組織──會代會

       第八條：「會員代表大會」（以下簡稱「會代會」）為全員會之下的最高權力機關，由下列會員代表（以下簡稱「會代」）所組成：

              一．本會應屆會長

              二．各馬來西亞旅臺校友會或同學會之應屆總幹事或會長

              三．由各大專院校中本會會員所組成之同學會之應屆總幹事或會

長

              四．大專院校中尚無同學會之組織者，經該校中本會會員內部選

派之應屆代表人。前項第二．款及第三．款之總幹事因故出

缺時，則由代行總幹事職務者（例如代理總幹事、託管人）

代表。代行者不止一人時（例如託管委員會），由其內部選派

一人代表。本條中所謂之「應屆」，於第一次會代會交接時，

包括由各校友會、同學會、各校會員及本會會代會已選出，

但尚未完成交接之準總幹事、準代表人、準代表或準會長。

第九條：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，各屆會代會會代之任期，至交接予下一任會代為止。兼有本會各種委員會或基金會委員身份之會代，其各種委員會或基金會之委員身份，除各該委員會或基金會規章另有規定外，任期皆至新任委員選出為止。

第十條：每屆會代會應開常會三次。

　  　　　     除第一次常會外，會代會常會之召開，由會長召集之。

　　  　　     各常會主要職權如下：

               一．第一次常會（應於上一屆會代會第三次常會後隨即舉行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（一） 先暫由上一屆會代會之正副議長擔任正副主席，自會代中內部選出議長、副議長各一人。會代會主席之位，自該屆議長、副議長選出後，應隨即交接。上一屆會代會之正副議長，應繼續列席充任議事顧問。

 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 正式開會後，應即進行會長直選之選舉。

                 （三） 會長選出後，應即進行稽核之選舉。稽核之選舉，應由會代會就出席會代中提名，以無記名法選任，得票最高者當選。正副議長及準會長，不得參選稽核。稽核之選舉，準會長不得投票。

                 （四） 如無會長候選人，應即討論如何進行託管。

               二．第二次常會（應於學年初舉行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（一） 審查並認可過渡賬。如對賬目有刪除之情形，應由會長進行追討，必要時得由會長代表本會進行法律追訴。

 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 審查並認可會長提出之財政預算。會代會對會長提出之財政預算，不能為增加之議決。

                 （三） 選出各種委員會之委員。

              三．第三次常會（應於學年末舉行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審查並認可財政報告。如對賬目有刪除之情形，會長應會同下屆之會長進行追討。必要時得由會長（會長交接前由會長、交接後由下任會長。）代表本會進行法律追訴。

第十一條：會代會得增、刪、修改本會其他規章。

       第十二條：會代之交接程序如下：

                一．第三次常會散會後，應即舉行交接儀式，將代表會代身份之信物交由下一任會代。

                二．交接儀式之後，應由剛卸下會代之職的正副議長，立即召開下一屆會代會之第一次常會，並依本章程第十條第三項第一．款之規定進行。

                三．因新任之總幹事、代表人或代表尚未產生，而無法於交接儀式上交接者：

                   （一） 依本章程第十條，上一任之會代仍在任期之內，應繼續出席下一屆會代會之第一次常會，但其不得擔任下一屆會代會正副議長或稽核之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 如前目所述之上一任會代，係上一屆會代會之議長、副議長，則其於擔任下一屆會代會暫時主席時，對下一屆正副議長之內部選舉，仍有表決或投票之權，並在主席職位交接後，仍應繼續出席下一屆之會代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（三） 如前二目所述之上一任會代，係會長候選人之一，則其會代身份至交接儀式後止，不受本章程第十條及本款前二目之限制。

                四．本項第三．款所述之「上一任會代」，於其校友會、同學會、校內會員選出新任之總幹事、代表人或代表後，應自行交接，並應將交接後下一任會代之資料，盡速分別通知下一屆之會長及議長。

               五．上一屆會長不問是否為下一屆會長之候選人，於下一屆之會代會中，一概僅屬列席。於下一屆會長產生後，應即將代表會代身份之信物交予準會長。

        第十三條：前條第一．款所述之「代表會代身份之信物」，會代應於舉手請求發言或表決時出示，並應於會代會散會後，統一交由議長保管，並於下一次開會前領取。

        第十四條：凡本會會員皆得列席會代會，會代會主席應許其發言。

        第十五條：會代會得召開臨時會，其方法如下：

                 一．會長（會長交接前由上一屆會長、交接後由下一屆會長。）得經議長之同意，召集會代會臨時會。

                 二．會長缺位時，其幹部中之副會長應即通知議長，並盡速召集會代會臨時會討論改選事宜。如會長自交接後任期已過四個月，副會長得經會代會之認可，擔任會長直至原會長任期屆滿為止。

                 三．會代會臨時會得由會代十人聯署後，通知會長（會長交接前由上一屆會長、交接後由下一屆會長。）召集之。如會長無故不召集，得由議長代為召集之。

                 四．本章程中所規定之其他事由。

　　　　  　         由上一屆會長召集之會代會臨時會，其中會長之會代權，仍由下一屆之會長擔任，但上一屆會長應列席該臨時會。

第五章　組織──會長及會長幹部

       第十六條：本會設會長一人，綜理本會會務。

　  　　　　    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，並有代表本會簽訂契約、提起法律追訴之權。

       第十七條：凡非應屆畢業生之本會會員，皆有參選會長之資格。

　  　　　　     下一屆會長之選舉，應由會代會於第二次常會中選出選舉委員會負責辦理。選舉委員會之組織及選舉辦法，另以規則定之。第一項所述「非應屆畢業生」，包括僑大先修班畢業生以及確定獲得研究所資格者。

  第十八條：會長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

       第十九條：會長得自本會會員中聘請若干人擔任幹部。

　  　　     　　前項之幹部中，會長應設副會長及財政長各一人。會長得視需要另設秘書、總務、學術、康樂、文宣、資料、聯絡、體育、公共關係等定職股。如有需要，並得設無定職之常務若干人，協助會長綜理會務。除副會長外，若幹部於任期內喪失本會會員之資格，會長仍得視情況留聘之。

       第二十條：副會長得兼財政長以外之定職，於會長因故不能視事時，暫代會長之職。會長出缺時，副會長應即通知會代會議長，並負責召開會代會臨時會。前項所謂「暫代會長之職」，以維護本會現況所必需者為限。

第二十一條：財政長不得兼任他職，負責本會一切收支事宜，並向會代會提出書面報告。

第六章　組織──稽核

     第二十二條：稽核之職權如下：

              一．最少每兩個月查核本會賬目一次，並切實查核本會金融賬戶之金額，如有疑問得隨時提出質詢，並於會代會上為報告。

              二．對上一屆會代會審查財政報告時所刪除之情形，對上一屆會長會同會長所為之追討情形，稽核應為查詢，並於會代會上為報告。

              三．會代會審查過渡賬時，如有刪除之情形，稽核對會長之追討情形，應為查詢，並於會代會上為報告。

第七章 會員身份權之行使

第二十三條：（會員身份保障權）凡馬來西亞籍在臺在學學生，皆為本會會員，其會員身份受本章程之保障，除因第五條之規定而受經全員會或會代會為開除會籍之處分外，任何人皆不得剝奪之。

       第二十四條：（會長彈劾權）經本會總會員人數中1/5人數之聯署，得向會代會議長提出會長彈劾案。議長經查核聯署內容正確無誤後，應即通知會長盡速召集臨時會代會議決之，如會長無故不召集，議長得代為召集之。彈劾案表決前，應有時間讓會長及彈劾發起人（或其指定之代表）充分發表意見，必要時得進行交叉辯論。會長彈劾案之表決，應經會代會以無記名方式表決，以贊成票過總投票數之半數通過。會長不得參與彈劾案之表決。會長自彈劾案通過後即刻解職，該次會代會臨時會應即議決是否改選或交付託管，過渡時期又該如何辦理。

        第二十五條：（創制權、複決權）本會會員之創制、複決權如下：

                 一．本會會員如認為本會有制定新規章之必要，得提出完整之創制草案，交付會代於會代會上提出。

                 二．本會會員如認為本章程或本會其他規章有未盡善處，得提出完整之修正草案，交付會代於會代會上提出。

                 三．本會會員如認為本會除章程外之其他規章有全部刪除或凍結之必要，得提出刪除或凍結案，並附上相關規章之修正案，交付會代於會代會上提出。

  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會代如拒絕提出，本會總會員人數中1/10人數之聯署，向會長提出會長經查核聯署內容正確無誤後，應盡速召集臨時會代會議決之。

　  　　　　　       對於本章程之修正案，須經會代會過三分之二之議決始能通過。

第八章 財務

第二十六條：本會經費須存入本會專戶。如需要徵收會費，其徵收金額由會代會決定之。

       第二十七條：有關本會財務之管理規則，另以規章定之。

第九章 附則

       第二十八條：本章程如有末盡善處，得經全員會或會代會過三分之二之議決修正之。

       第二十九條：本章程程報輔導單位核定後附諸實施。

　  　　　　　     本章程自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七日成立會大上通過。

　　  　　　     　本章程於一九七五年五月第一次修正。

　　　  　　　     本章程於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二次修正。

　　　　  　　     本章程於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七日第三次修正。

　　　　　  　     本章程於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四次修正。

　     　　　      本章程於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三日第五次修正。

　　     　　      本章程於一九八七年五月三日第六次修正。

　　  　       　　本章程於一九八九年五月七日第七次修正。

　　　　       　　本章程於一九九零年五月六日第八次修正。

　　　　　  　     本章程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廿七日第九次修正，由第二十六屆會員大會上制定全文共三十二條。

         第三十條：一九九九年六月廿七日通過第九次修正之章程條文，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以後施行，其施行之程序，應由同屆會員大會通過章程施行程序另定之。

馬來西亞同學會章程施行程序

第一條：本章程施行程序，係依據馬來西亞同學會章程第三十條而制定，以因應

章程施行之過渡時期．

第二條：第廿七屆馬來西亞同學會只召開兩次會代會常會．

　  　　第一次常會，應由會長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交接之後，於學年初召集．

　　  　第二次常會，應於學年末召集．

第三條：第一次會代會常會，應由會長先暫行擔任主席，於選出議長及副議長後立即交接主席之位．其職務內容與章程第十條第三項第二款（既原第二次常會內容）相同，包括選出下一屆會長選舉之選舉委員會．

第二次會代會常會，其職務與章程第十條第三項第三款（既原第三次常會內容）相同．

第四條：會長應於第一次會代會召開前，製作代表會代身份之信物，並於會前分發予會代．

        前項所謂「代表會代身份之信物」上，應註明該信物所代表之校友會、同學會或學校．

 第五條：第廿七屆稽核雖係由會員大會選，出其職權準用章程第六章之規定，並應列席會代會．
